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365號

原      告  林立样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賴瑞鐘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具狀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0月6日發生交通事故，被

告應賠付原告因本件事故而生之損害，然事故發生後多次聯

繫被告，被告卻以迴避、拒接電話之方式拒絕賠償。爰依民

法侵權行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98,403元，及自本件支付命令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20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被告於111年10月6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小客車，於停等紅燈時，遭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小客車自後方追撞，是本件事故之發生，係因原告自後方

追撞停等紅燈之被告，被告並無肇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上揭時間發生通事故乙節，業據其提出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登記聯單為證（本院卷第13

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調取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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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初步分析研判

表、現場及車損照片等資料核閱屬實（本院卷第53-77

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主張被告應賠付其因本件事故而生之損害，為被告所否

認，是依上開說明，原告即應就此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僅提

出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臺中

市西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通知書、參加調解注意事項、調解

不成立證明書（本院卷第13-19頁），然此至多僅可認定原

告曾就本件事故向臺中市西屯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然因

被告未到而調解不成立，無從據以認定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

侵害原告權利之行為。且依本院職權調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六分局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依原告警詢時陳稱：我沿

市政路快車道第2車道，欲左轉環中路方向，我前方之車起

駛時，我車追撞前車車尾等語（本院卷第61頁），被告則陳

稱：我沿市政路第2車道，等待車流欲左轉環中路方向行

駛，我一起步後，我後車尾遭撞等語（本院卷第57頁），足

見此件追撞事故緣起原告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此有上述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補充資料表、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及

車損照片互稽（本院卷第53、65-77頁），益見被告並無過

失。此外原告復未就被告對本件侵權行為之發生有何故意或

過失等情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原告之請求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8,4

03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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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黃佩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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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365號
原      告  林立样  


被      告  賴瑞鐘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具狀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0月6日發生交通事故，被告應賠付原告因本件事故而生之損害，然事故發生後多次聯繫被告，被告卻以迴避、拒接電話之方式拒絕賠償。爰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8,403元，及自本件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20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被告於111年10月6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停等紅燈時，遭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自後方追撞，是本件事故之發生，係因原告自後方追撞停等紅燈之被告，被告並無肇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上揭時間發生通事故乙節，業據其提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登記聯單為證（本院卷第1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調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及車損照片等資料核閱屬實（本院卷第53-77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主張被告應賠付其因本件事故而生之損害，為被告所否認，是依上開說明，原告即應就此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僅提出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臺中市西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通知書、參加調解注意事項、調解不成立證明書（本院卷第13-19頁），然此至多僅可認定原告曾就本件事故向臺中市西屯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然因被告未到而調解不成立，無從據以認定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權利之行為。且依本院職權調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依原告警詢時陳稱：我沿市政路快車道第2車道，欲左轉環中路方向，我前方之車起駛時，我車追撞前車車尾等語（本院卷第61頁），被告則陳稱：我沿市政路第2車道，等待車流欲左轉環中路方向行駛，我一起步後，我後車尾遭撞等語（本院卷第57頁），足見此件追撞事故緣起原告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此有上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補充資料表、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及車損照片互稽（本院卷第53、65-77頁），益見被告並無過失。此外原告復未就被告對本件侵權行為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等情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原告之請求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8,403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黃佩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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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賴瑞鐘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具狀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0月6日發生交通事故，被
    告應賠付原告因本件事故而生之損害，然事故發生後多次聯
    繫被告，被告卻以迴避、拒接電話之方式拒絕賠償。爰依民
    法侵權行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98,403元，及自本件支付命令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20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被告於111年10月6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小客車，於停等紅燈時，遭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小客車自後方追撞，是本件事故之發生，係因原告自後方
    追撞停等紅燈之被告，被告並無肇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上揭時間發生通事故乙節，業據其提出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登記聯單為證（本院卷第13頁）
    ，並經本院依職權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調取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圖、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紀錄表、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初步分析研判表、現
    場及車損照片等資料核閱屬實（本院卷第53-77頁），此部
    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
    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主張被告應賠付其因本件事故而生之損害，為被告所否
    認，是依上開說明，原告即應就此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僅提
    出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臺中
    市西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通知書、參加調解注意事項、調解
    不成立證明書（本院卷第13-19頁），然此至多僅可認定原
    告曾就本件事故向臺中市西屯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然因
    被告未到而調解不成立，無從據以認定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
    侵害原告權利之行為。且依本院職權調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六分局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依原告警詢時陳稱：我沿
    市政路快車道第2車道，欲左轉環中路方向，我前方之車起
    駛時，我車追撞前車車尾等語（本院卷第61頁），被告則陳
    稱：我沿市政路第2車道，等待車流欲左轉環中路方向行駛
    ，我一起步後，我後車尾遭撞等語（本院卷第57頁），足見
    此件追撞事故緣起原告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此有上述道路
    交通事故現場圖、補充資料表、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及車
    損照片互稽（本院卷第53、65-77頁），益見被告並無過失
    。此外原告復未就被告對本件侵權行為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
    失等情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原告之請求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8,4
    03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黃佩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嘉賢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365號
原      告  林立样  

被      告  賴瑞鐘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具狀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0月6日發生交通事故，被告應賠付原告因本件事故而生之損害，然事故發生後多次聯繫被告，被告卻以迴避、拒接電話之方式拒絕賠償。爰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8,403元，及自本件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20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被告於111年10月6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停等紅燈時，遭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自後方追撞，是本件事故之發生，係因原告自後方追撞停等紅燈之被告，被告並無肇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上揭時間發生通事故乙節，業據其提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登記聯單為證（本院卷第1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調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及車損照片等資料核閱屬實（本院卷第53-77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主張被告應賠付其因本件事故而生之損害，為被告所否認，是依上開說明，原告即應就此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僅提出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臺中市西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通知書、參加調解注意事項、調解不成立證明書（本院卷第13-19頁），然此至多僅可認定原告曾就本件事故向臺中市西屯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然因被告未到而調解不成立，無從據以認定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權利之行為。且依本院職權調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依原告警詢時陳稱：我沿市政路快車道第2車道，欲左轉環中路方向，我前方之車起駛時，我車追撞前車車尾等語（本院卷第61頁），被告則陳稱：我沿市政路第2車道，等待車流欲左轉環中路方向行駛，我一起步後，我後車尾遭撞等語（本院卷第57頁），足見此件追撞事故緣起原告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此有上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補充資料表、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及車損照片互稽（本院卷第53、65-77頁），益見被告並無過失。此外原告復未就被告對本件侵權行為之發生有何故意或過失等情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原告之請求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8,403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黃佩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嘉賢
 


